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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三诺化工有限公司

新增燃气导热油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年 11月 20日，洛阳市三诺化工有限公司组织验收组在项目现场对“洛

阳市三诺化工有限公司新增燃气导热油炉项目”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验收组

成员包括建设单位洛阳市三诺化工有限公司、验收编制单位和邀请的 2 名专家

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组在查阅核实有关资料的基础上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

目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的汇报和验收编制单位关于该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的汇报，

并现场检查了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。经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洛阳市三诺化工有限公司新增燃气导热油炉项目，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

世纪大道东段南侧 2号，在现有厂区锅炉房内。

工程建设内容为：新增 1台 4t/h燃气导热油炉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“洛阳市三诺化工有限公司新增燃气导热油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”于

2023年 11月由洛阳市永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；2023年 11月 15日，洛

阳市生态环境局孟津分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，孟环审［2023］

52号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工程实际投资为 100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为 5.5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5.5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对已建新增燃气导热油炉进行验收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本项目建设性质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地点、生产工艺、原辅材料用量及环保措

施均与环评及批复一致。依据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[2020] 688号文），本项目未发生重

大变动，符合验收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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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气
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锅炉烟气，燃气导热油炉配套有低氮燃烧器，燃烧废气收

集后通过现有锅炉房 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。

（二）废水

本项目不产生废水。

（三）噪声

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循环泵、锅炉等设备运行过程产生的噪声，采取基础减

震、厂房隔声、合理布局等降噪措施。

（四）固废

本项目产生的废导热油危废贮存库暂存，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（本项目

一次性所需 8吨导热油，10年更换一次，因此本次验收时未产生废导热油，未

签订废导热油处置协议；要求企业在更换导热油前签订废导热油处置协议）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验收工况

验收检测期间，本项目生产负荷为 85%～88%，满足国家对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达到额定生产负荷 75%以上的要求。验收监测期间，

该项目生产稳定，生产及环保设施处于正常运转状态。

（二）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锅炉房排气筒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4.1~4.7mg/m3，二氧化

硫排放浓度为 4~5mg/m3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 4~6mg/m3，烟气黑度小于 1；检

测结果均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1/2089-2021）表 1燃气锅炉限

值要求（PM、SO2、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5、10、30mg/m3）。

（三）厂界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洛阳市三诺化工有限公司北厂界昼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

54~55dB(A)，夜间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45dB(A)，均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要求。






